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代收學生代辦費收支管理要點 

100.08.02代收代辦費收支管理審核會修正通過 
101.06.29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7.02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31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95 年 1 月 26 日台參字第 0950012103C 號教育部令(高級中等學校收

取學生費用辦法修正條文) 
（二）98年 7月 8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0980508129C號來函辦理(國立及臺

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修正規定) 
（三）98年 9月 1日教中(四)字第 0980584817A號來函辦理(午餐費應列入

代辦費用) 
（四）100年 7月 6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1000510746D號函修正 
（五）110年 4月 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37148E號函修正 

二、適用範疇：本要點所謂代收代辦費係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辦法」與「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所
規定之各項費用，包括：包括午餐費、學生平安保險費、家長會費、健康
檢查費、班級費、游泳池費、蒸飯費、書籍費、交通車費、課業輔導費、
冷氣費及其他學校自行或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等費用，並供上開費用別之目
的使用。 

三、本校為審核收取學生代收代辦費之收支情形，特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
取費用辦法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款之規定組成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核
委員會)，置委員十一名，均為無給職，任期為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之七月三
十一日止。其組成方式為本校行政人員代表三名、教師代表一名、家長代
表三名、學生代表三名、社會公正人士一名。 
審核委員會置執行秘書及幹事各一人，由總務處出納組長及承辦人分別擔
任之，以負責審核委員會幕僚作業事宜及學生代收代辦費之相關業務。 

四、審核委員會之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一）行政人員代表三名，包括校長、總務主任、主計主任。 
（二）教師代表一名，其產生方式由教師會代表推選之。 
（三）家長代表三名，由家長會推派之。 
（四）學生代表三名，由學生會推派之。 
（五）社會公正人士一名，由教務處研提推薦名單供校長遴聘之。 

五、審核委員會任務： 
（一）審核學校各項代收代辦費用之項目與收費標準。 
（二）審核學校各項代收代辦費用年度之收支情形。 
（三）其他有關學校自行或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等費用之審核。 

六、審核委員會之運作方式： 
（一）審核委員會以校長為召集人，開會時並擔任主席；總務主任為副召集

人，校長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則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 
（二）審核委員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及學生代表實

際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會議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成員出席，會議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成員贊成方得通過；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三）審核委員應出席之定期或臨時之委員會議，無故缺席三次以上者，經
審核委員會議決通過，得要求由原代表組織依程序變更其代表人選。 



（四）定期會議 
1.審核委員會應於每學期開學前，開會審查學校各項代收代辦費用內
容及收費標準，並做成決議後由學校於註冊收費前公告之。 

2.審核委員會應於每學期結束後，召開代收代辦之經費使用審核會
議，審查各項代收代辦費用使用情形。 

3.上述會議，必要時得合併召開。 
（五）臨時會議：學校因急迫需要作收取費用或變更時，得由校長或由三分

之一以上之委員連署，提議召集人於一周內召開臨時審核委員會議。 
（六）審核委員會之各項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學校之各相關處

室均應依規定年限保留備查，收支情形應上網公告。 

七、各承辦單位訂定收取費用應召開計價協商會議，計價協商家長代表不得少
於會商人數二分之ㄧ，實際家長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實際出席總人數二分之
一，任一性別人數以達三分之一為原則。 

八、各項代收代辦費之款項，均應依會計法等相關規定存管並予以記錄及於會
計報告內表達。 

九、各項代收代辦費用均應專款專用，若有節餘，則辦理退費或依規定解繳國
庫。 

十、本要點未及規範之收費，悉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與
「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及政府之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亦同。 

 


